




 

五、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為符合需求，爰將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予以修訂。 

二、擬具本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徵詢現場出席股東，無異議依原提案內容進行票決。表決

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含電子方式行使者）187,212,969 權(出

席股數扣除受限制表決權數 30,402,017 權)，贊成 173,324,667

權，反對 397,350 權，無效票：0 權，棄權/未投票 13,490,952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92.58%，超過法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為充實營運資金，擬自 113 年上半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

新台幣 892,975,09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 89,297,509 股，

每仟股無償配發 27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其權利義務與原

股份相同。 

二、本次發行之新股，經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

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並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

股東持有股份比例計算，配發不足一股之畸零股，由股東於

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自行拼湊，拼湊

後仍不足或逾期未拼湊之畸零股，按面額以現金分派之(計

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

面額承購之。 

三、嗣後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之轉

讓、註銷或現金增資等，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致股東配

股率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現場出席股東，無異議依原提案內容進行票決。表決

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含電子方式行使者）187,212,969 權(出

席股數扣除受限制表決權數 30,402,017 權)，贊成 173,678,019

權，反對 42,858 權，無效票：0 權，棄權/未投票 13,492,092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92.77%，超過法定數額，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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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年上半年度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13 年度新承攬工程為「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

CJ13 標中路車站路段鐵路地下化工程」及「新北市蘆洲區光華段停車場及青年

社會住宅新建統包工程」，皆為最有利標工程，承攬金額共計新台幣 190 億

2,682 萬餘元。 

(一)營業計劃實施情形 

本公司 113 年上半年度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290,837 仟元，

營業毛利為新台幣 1,505,807 仟元，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1,026,749 仟元，

每股稅後盈餘 3.66 元。 

(二)預算執行情形

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規範，本公司113年度

毋需編製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分析項目 113 年上半年度 

財務結構

分  析 

負債佔資產比例% 61.10% 

長期資金佔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例% 155.30% 

獲利能力

分  析 

資產報酬率% 13.66% 

權益報酬率% 42.68%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79.04% 

純益率% 16.32% 

每股盈餘(元) 3.66 

未來持續積極參與公共建設，如今疫情趨緩、高科技廠房建廠高峰期已過，

惟營建市場缺工缺料及價格上漲仍是長期趨勢，為此也規劃成立基礎工程公司自

行施作連續壁、支撐工程，減少外部缺工人力不確定的干擾，日後將持續強化工

程管理、工法創新及朝向自動化設備發展，進而減少人力依賴且有效提升工率。

皇昌將以優良施工品質、職安佳及設備齊全等多項競爭優勢，慎選適合公司承攬

之工程，朝向穩定營收及獲利發展，以達到多元化經營及永續發展之目標。 

負責人：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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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一三年上半年度營業報告書、財

務報表，業經本審計委員會依法查核，認為尚無不合。其中

財務報表經霈昇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育雅、李菡會計師核閱

完竣，並出具核閱報告在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

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為荷。 

    此  上 

本公司一一三年第一次股東臨時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倪子修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年 八 月 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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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一三年上半年度盈餘分配案，業

經本審計委員會依法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

書，敬請 鑒察為荷。 

    此  上 

本公司一一三年第一次股東臨時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倪子修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年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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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核閱報告

霈昇(113)財審字第 159 號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前言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6 月 30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金流量

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核閱竣事。依證券發行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期中財務報

導」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係依據核閱結果對合併財務

報表作成結論。

範圍

本會計師係依照核閱準則 2410 號「財務報表之核閱」執行核閱工作。核閱合併財務報表時

所執行之程序包括查詢(主要向負責財務與會計事務之人員查詢)、分析性程序及其他核閱程序。

核閱工作之範圍明顯小於查核工作之範圍，因此本會計師可能無法察覺所有可藉由查核工作辨

認之重大事項，故無法表示查核意見。

結論

依本會計師核閱結果，並未發現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未依照證券發行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期中財務報

導」編製，致無法允當表達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6 月 30 日之

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金流量之

情事。

霈昇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  

會 計 師 : 

核准文號：(87)台財證(六)第 27051 號 

核准文號：金管證審字第 1050049513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3 年  8 月  6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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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六之十五) 3,951,949$  100 2,695,877$  100 6,290,837$  100 4,792,414$  100
5000 營業成本 (2,652,675) (67) (2,512,594) (93) (4,785,030) (76) (4,493,036) (93)
5900 營業毛利 1,299,274 33 183,283 7 1,505,807 24 299,378 7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1,061) (0) (890) (0) (2,412) (0) (1,722) (0)
6200 管理費用 (125,076) (3) (58,141) (2) (192,749) (3) (123,960) (3)

營業費用合計 (126,137) (3) (59,031) (2) (195,161) (3) (125,682) (3)
6500 其他收益及費損淨額 - 0 - 0 - 0 - 0
6900 營業利益 1,173,137 30 124,252 5 1,310,646 21 173,696 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利息收入(附註六之十六) 5,868 0 4,468 0 11,530 0 9,839 0
7010     其他收入(附註六之十六) 7,655 0 2,108 0 19,484 0 2,953 0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附註六之十六) 3,322 0 3,233 0 443 0 (4,703) (0)
7050     財務成本(附註六之十六) (17,975) (0) (21,645) (1) (35,134) (1) (42,163)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130) (0) (11,836) (1) (3,677) (1) (34,074) (1)
7900 稅前淨利 1,172,007 30 112,416 4 1,306,969 20 139,622 3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六之十八) (253,942) (6) (7,831) (0) (280,220) (4) (10,161) (0)
8200 本期淨利 918,065 24 104,585 4 1,026,749 16 129,461 3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 0 - 0 - 0 - 0
833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之其他綜合損益份額 - 0 - 0 - 0 - 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0 - 0 - 0 - 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 0 - 0 - 0 - 0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918,065$     24 104,585$     4 1,026,749$  16 129,461$     3
8600 淨利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911,324$     88,649$       1,003,340$  108,786$     
8620 非控制權益 6,741$         15,936$       23,409$       20,675$       

每股盈餘(附註六之十九)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3.29$           0.33$           3.66$           0.4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3.28$           0.33$           3.65$           0.40$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益表

民國113年及112年4月1日至6月30日及1月1日至6月30日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代碼 項 目
113.4.1~6.30 112.4.1~6.30 113.1.1~6.30 112.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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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1.1~6.30 112.1.1~6.30

金 額 金 額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1,306,969$          139,622$             

調整項目：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含使用權資產及投資性不動產) 270,642 162,852

攤銷費用 494 506

利息費用 34,804 41,975

利息收入 (11,530) (9,839)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利益 (8,117) (3,817)

股份基礎給付酬勞成本 63,360 - 

租賃修改利益 - (902)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349,653 190,77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流動資產/負債變動數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增加 (141,251) (362,340)

應收票據增加 (12,037) (4,821)

        應收帳款減少(增加) 928,536 (529,959)

存貨增加 (637) (1,132)

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40,368) (82)

預付款項增加 (12,935) (161,561)

工程存出保證金減少 31,108 52,098

        其他流動資產減少(增加) 607 (1,714)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620,315 808,35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373,338 (201,15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2,004,837) 915,81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199,670 (149,412)

        應付帳款(減少)增加 (538,697) 71,319

其他應付款減少 (142,992) (24,023)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89,988 (14,505)

其他流動負債減少 (380) (3,446)

應計退休金負債減少 (3,370) (8,4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400,618) 787,31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27,280) 586,160

項 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113年及112年1月1日至6月30日

合併現金流量表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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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調整項目合計 (677,627) 776,935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 629,342 916,557

收取之利息 11,240 9,821

支付之利息 (29,139) (39,046)

收取之所得稅 - 10 

支付之所得稅 (108,642) (9,135)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02,801 878,207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流動增加 (25,058) (340,294)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83,329) (233,779)

取得其他資產 (8,200) -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2,692 3,892

    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101) 3,742 

取得無形資產 (95) (140)

預付土地及設備款增加 (1,546,669) (508,661)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950,760) (1,075,240)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減少 (189,440) (41,541)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318,715 -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445,503 (71,527)

存入保證金減少 (545) (6,873)

租賃負債本金償還 (62,767) (47,801)

發放逾期現金股利 (20) - 

非控制權益變動 (12,404) (5,540)

現金增資 1,980,000 -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2,479,042 (173,282)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1,031,083 (370,315)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408,969 573,126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440,052$          202,811$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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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 
第 

廿 

二 

條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依法

繳納稅捐，彌補累積虧損後，再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不再提列，其餘再依法令

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累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

息紅利。 

本公司經營環境屬成熟穩定產

業，股利政策應考量投資資金需

求、財務結構及盈餘等因素，其中

現金股利比例以不低於當年度擬

發放之股利總額之 20%。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

於每半會計年度終了後為之，盈

餘分派以現金發放者，依公司法

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二百

四十條第五項規定由董事會決

議辦理，並報告股東會；以發行

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

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依法

繳納稅捐，彌補累積虧損後，再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得不再提列，其餘再依法

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餘額，併同累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

股息紅利。 

本公司經營環境屬成熟穩定產

業，股利政策應考量投資資金需

求、財務結構及盈餘等因素，其

中現金股利比例以不低於當年度

擬發放之股利總額之 10%。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

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

積之全部或一部份，按股東原有

股份之比例發給新股或現金，以

現金方式為之時由董事會決議辦

理，並報告股東會；以發行新股

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

後分派之。 

符合實際需

求 

第 

廿 

四 

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年一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

年十月五日。…第二十七次修正

於民國一一三年四月三十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年一月

十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九年十月五日。…第二十八次修

正於民國一一三年九月二十三

日。 

增列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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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 

第 

三 

條 

適用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列

公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

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不在

此限。 

(一)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

前一條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適用對象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列

公司為限，但基於承攬工程需要

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不在

此限。 

(一)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金額不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不在此限。 

前一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符合實際

需要 

第 

五 

條 

作業程序 

(一)辦理背書保證時，財務部門

應審慎評估背書保證之必要性

及合理性、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

及風險評估與對公司營運風

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

響，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並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如公司

認有必要時，得先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在一定額度內決行，事後

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理

情形及有關事項，報請股東會備

查。 

作業程序 

(一)辦理背書保證時，財務部門

應審慎評估背書保證之必要性

及合理性、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

及風險評估與對公司營運風

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

響，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並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如公司

認有必要時，得先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於單筆金額新台幣參億

元之限額內決行，事後再報經董

事會追認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符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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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 

(二)~(五)未修訂

(六)本公司背書保證責任總額

以本公司資本額的十分之一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金額

則以不超過一千萬元為限；本公

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責任總額

以本公司資本額的十分之一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金額

則以不超過一千萬元為限。惟因

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所訂額度之必要時，應經

董事會同意 並由半數以上之董

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聯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內消除超限部份。因業務往

來之關係而向本公司辦理背書

保證者，每次背書保證金額以不

超過雙方間最近一年內業務往

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

高者。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間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

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理。但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不在此限。 

(二)~(五)未修訂

(六)本公司背書保證責任總額

以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六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金額則以不超過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本公

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責任總額

以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六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金額則以不超過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惟因

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所訂額度之必要時，應經

董事會同意 並由半數以上之董

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聯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內消除超限部份。因業務往

來之關係而向本公司辦理背書

保證者，每次背書保證金額以不

超過雙方間最近一年內業務往

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

高者。

第 

六 

條 

辦理公告及申報 

(一)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

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

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理背

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

時，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辦理公告及申報 

(一)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

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

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理背

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

時，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符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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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金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金額、採

用權益法之投資帳面金額及資

金貸放金額合計數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未修正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金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金額、採

用權益法之投資帳面金額及資

金貸放金額合計數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金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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